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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檢體管理作業規範 
 

113年 4月 17日訂定 

一、為建立完善之食品檢體管理作業，以提升檢驗結果之正確性，特

訂定本規範。 

二、本規範所稱食品檢體之管理，係指食品檢體之抽樣、運送、接收

、檢驗及銷毀等過程，就檢體所為之管理及相關佐證紀錄與保存

等作業。 

三、名詞定義 

（一）檢體：抽樣後，待檢驗之樣品。 

（二）檢驗：抽樣人員抽樣後送交實驗室，進行待測標的之檢測。 

四、本規範適用於各級衛生主管機關依法執行各項食品稽查抽樣檢驗

時，所抽樣供後續檢驗檢體之管理。受各級衛生主管機關委託辦

理食品檢驗之機關（構）亦適用之。 

五、本規範對於食品檢體管理之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檢體抽樣 

1.抽樣人員填寫食品抽樣紀錄資料，其內容至少包括：（1）

受檢廠商名稱、地址、電話、負責人姓名；（2）檢體編號

；（3）檢體名稱；（4）檢體有效日期、製造日期、批號或

其他；（5）檢體數量與單位；（6）檢體現場保存方式（室

溫、冷藏、冷凍或其他）；（7）檢體包裝型態（包裝或散裝

）；（8）製造廠商、國內負責廠商或來源供應廠商之名稱、

地址、電話；（9）抽樣日期；（10）抽樣人員簽名或蓋章；

（11）受檢廠商簽名或蓋章。 

2.抽樣人員於必要時，得就食品檢體陳列或存放處、抽樣情

形及抽樣地點攝影或拍照，由抽樣單位建檔保存。 

3.送驗檢體需為同批號(無批號者則以相同製造日期或有效

日期)一式二份。但檢體取得於實務上有困難或檢體無適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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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可資保存者，送驗單位得視實際情況，參考對應之檢

驗方法酌予調整，並載明理由。 

4.抽樣型態依檢體類型而定： 

（1）完整包裝：儘量以原型態抽樣，裝入抽樣袋內密封。 

（2）散裝：宜採取多區抽樣或混抽原則以達均質目的，裝

入抽樣袋內密封。 

（3）液態或其他型態：儘量以瓶罐或其他容器盛裝後包裝

妥適，再裝入抽樣袋內密封。 

5.抽樣人員需填製檢體標籤與封條或辨識膠帶等，貼在檢體

或包覆密封檢體盛裝容器封口上，由抽樣人員與受檢廠商

共同簽名或蓋章。 

6.檢體標籤之內容至少需包括：（1）檢體編號；（2）檢體名

稱；（3）抽樣日期；（4）檢體保存方式；（5）受檢廠商簽

名或蓋章；（6）抽樣人員簽名或蓋章。 

7.檢體封條或辨識膠帶等之型式需具啟封辨識性，足以辨識

檢體於檢驗單位接收前未經不當開封。 

8.檢體抽樣過程，需儘可能降低接觸檢體之人數，使用之器

具或包裝容器需避免交叉污染。 

9.檢體抽樣時需注意檢體效期，避免檢體於後續運送過程逾

期。現場檢體逾保存期限或有效日期者，不予抽樣。但有

執行檢驗必要者（如：食品中毒事件調查），不在此限。 

（二）檢體運送 

1.檢體抽樣後，需儘速送至檢驗單位執行檢驗工作。 

2.檢體送交檢驗單位得由抽樣單位親自運送、貨運業運送或

郵寄方式為之。送驗檢體為避免運送途中受損，需妥善包

裝，並依產品保存溫度條件運送為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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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檢體經貨運業運送或郵寄送交檢驗單位者，需包裝完妥置

於適當運送容器內，抽樣單位需保存交寄之單據或證明資

料等。 

4.檢體運送時檢附食品抽樣紀錄資料或檢體送驗資料，隨同

檢體送交檢驗單位。 

（三）檢體接收 

1.檢體送達檢驗單位時，收樣人員檢查下列事項： 

（1）是否檢附食品抽樣紀錄資料或檢體送驗資料，並確認

外觀、包裝及封條或辨識膠帶等之完整性。 

（2）依據食品抽樣紀錄資料或檢體送驗資料與送驗檢體逐

項檢查： 

a.檢體編號、名稱與數量。 

b.檢體保存方式是否符合規定。 

c.檢體是否逾保存期限或有效日期。 

2.檢體接收紀錄內容，至少包括（1）檢體名稱或編號；（2

）送驗單位；（3）包裝及數量，並就送驗檢體拍照留存。 

3.檢體經檢驗單位檢查不符檢體接收規定者，予以退件或作

適當處理，並通知原送驗單位。 

4.實驗室需設有清晰識別檢體的系統，並於檢體保存期間全

程維持其識別。 

5.當檢體需要存放或限制在特定環境條件中時，這些條件需

加以維持、監控及記錄。 

（四）檢體檢驗 

1.實驗室需保護檢體完整性，避免在處理、檢驗及保存過程

中導致變質、污染、遺失或損壞。 

2.實驗室確保各項實驗室活動的技術紀錄，其內容至少包括

：（1）檢驗紀錄；（2）儀器設備使用紀錄；（3）檢體取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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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錄；（4）標準品、試藥配製紀錄；（5）儀器設備校正紀

錄。 

3.檢驗結果於發布前需經審核，檢驗報告審核流程至少包括

檢驗數據檢查、數據品質確認及報告之核發等。 

4.數據品質確認包括檢體檢驗所需之品管操作是否按規定

執行、經執行後是否在容許範圍內、數據品質是否符合要

求及是否有其他異常現象等。 

5.檢驗報告至少包含下列資訊：（1）檢驗項目、檢驗方法；

（2）報告發行日期；（3）檢驗結果與單位；（4）檢體資

訊。 

6.檢驗報告與品質管制資料、原始數據及其他相關紀錄，併

案保存至少三年，但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 

（五）檢體銷毀 

檢驗單位銷毀驗餘檢體時，需先進行去識別化，並記錄檢體

編號、銷毀日期及銷毀人員等。銷毀時，依廢棄物處理，以

避免驗餘及備存檢體流入食品鏈。 

（六）本規範五、(三)1.(2)c.及五、(三)2.(2)之規定，對於檢體已去

識別化者，得不適用於各級衛生主管機關委託辦理食品檢驗

之機關（構）。 


